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遴选居民健康卡多应用服务商的公告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47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川府发（2016）32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川办发（2016）49号），为全面普及居民健康卡，尽快实现全省健康医疗服务“一卡通”的目标，并充分发挥居民健康卡大容量、支持后加载的技术优势，积极探索跨行业“一卡多用”，深入推进居民健康卡在市民生活、旅游、购物等公共和公用领域的应用集成，我委决定面向社会遴选居民健康卡多应用服务商（遴选要求详见附件）。
联系方式：省卫生计生委信息与统计处
联系电话： 028-86130480 
附件：1.遴选要求
      2.参选企业报名表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6年8月22日        

附件1
遴选要求
一、参选企业资格要求
1、参选企业总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自主的IC卡制造生产基地，财务状况良好，近三年经营活动和参加招投标及遴选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
2、参选企业须通过国家卫生计生委居民健康卡注册管理中心登记备案。
3、参选企业须提供COS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并取得银行卡监测中心金融借贷记功能检测证书或具有银行卡检测中心的加载金融应用的居民健康卡-金融部分检测报告。
4、参选企业须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居民健康卡的多应用服务平台。
5、参选企业具有国家密码管理局颁发的《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证书》和《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
以上要求均为强制性要求，不完全满足自动取消参与遴选资格。
二、需提供资料
1、提供加盖参选企业鲜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书复印件。
2、提供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同时提供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
3、提供加盖参选企业鲜章的IC卡制造生产基地、财务状况材料。
4、提供加盖参选企业鲜章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居民健康卡注册管理中心《居民健康卡产产品备案证书》。
5、提供加盖参选企业鲜章的COS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银行卡监测中心金融借贷记功能检测证书或具有银行卡检测中心的加载金融应用的居民健康卡-金融部分检测报告。
6、提供加盖参选企业鲜章的基于居民健康卡的多应用服务平台的简介、应用案例、使用情况、开发工具、系统结构模式、主要功能模块等材料。
7、其他相关资质资格证明资料（含以上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履约承诺书及参选企业具备的相关资质资格、业绩等材料，均需加盖参选企业鲜章）。
以上材料需提交一式七份，密封后在8月31日上午9:00前送至省卫生计生委（成都市青羊区上汪家拐街39号，下同）四楼C厅并参加答辩。
三、其他事项
1、参选企业中选为四川省居民健康卡多应用服务商后，要面向全川提供免费的居民健康卡多应用服务平台软件，并与省、市卡管平台互联互通或逐步整合，同时可以承担一定的制卡工作。
2、报名截止时间：2016年8月30日17:00。请在截止时间前将报名表送至省卫生计生委信息与统计处（附楼6288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3、本次遴选评审分为书面资格资质审查、现场演示答辩两个环节，参选企业须准备真实系统，现场演示基于居民健康卡的多应用服务平台，每家企业现场演示不超过20分钟，专家提问答辩不超过10分钟。由专家组根据现场演示情况随机提问并打分。
4、本次遴选现场答辩可团队答辩，每家企业进入答辩场地人员不超过3人。
附件2
四川省居民健康卡多应用服务商
参选企业报名表
企业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               被授权人：               
联 系 人：                 手  机：                 

传    真：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报名表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注：报名表须于2016年8月30日17:00前送达省卫生计生委信息与统计处，由受理人员填写并签名确认，逾期不予受理）
